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表1
	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1年度教職員工文康活動(自行組團)申請表

(範例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領  隊
	
	電話
	(O)
	主辦人
	
	電話
	(O)

	
	
	
	手機
	
	
	
	手機

	活動日期
	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
	活動地點
	範例：

新北市瑞芳侯硐風景區

	活動行程

（請重點略述）
	範例：
9:30-9:40    海大集合出發
9:40-10:10   經濱海公路到達侯硐風景區
10:10-12:30  瀏覽侯硐風景區礦工博物館
12:40-13:00  至餐廳
13:10-15:30  用餐完畢返家

	交通工具
	  □租車   □自行開車  □其他（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參加人數
	 計            人（詳如參加人員名冊）

	申請補助金額
	 新臺幣 　  萬　   仟   　佰　　 拾   　 元正

	活    動

主 辦 人
	
	人事室
	
	校
長
	

	
	
	會計室
	
	
	


備註：

一、活動結束後1週內，由主辦人檢具單據核銷（須附核准申請表及名冊、活動照片1至2張）。
二、每次活動10人以上成團（不含眷屬），每人補助以新台幣800元，以1次為限。

三、辦理戶外性質活動，須租借交通工具時，應簽訂安全契約及辦理參加人員平安保險。
四、主辦人在旅遊期間應注意旅遊安全，若發生糾紛或意外事故，應權宜處理，並向學校報備。

五、活動期間：自即日起至101年12月22日止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表2
 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1年度教職員工文康活動(自行組團)參加人員名冊
	單 位
	職 稱
	姓 名
	身份證字號
	分機
	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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